
 1

中華農藥協會第 6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會議記錄 
 

壹、開會時間：104 年 5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14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教育訓練中心國際會議室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里光明路 11 號） 

參、出列席人員：應出席人數：個人會員 91 人 、團體會員 16 人 

    實際出席人數：個人會員 49 人(親自出席 44 人、委託出席 5人) 

                 團體會員 12 人(親自出席 10 人、委託出席 2人) 

     缺席人數：個人會員 42 人 、團體會員 4人 

肆、主席：陳理事長榮東                   紀錄：初  建 

伍、主席致詞：（略） 

陸、報告事項： 

一、本會商標申請報告案。 

二、103 年度理、監事會決議事項，摘錄如附件一。 

柒、討論事項： 

案由一、103 年度工作報告及收支決算 

說明： 

一、 本年度已完成之工作內容包括有會員會籍資料更新維護、協

辦農藥檢驗人員訓練班、出版中華農藥協會的電子報、本會

網頁及本會專屬 FB 網址維護、評估本會商標辦理方式等，

如附件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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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3 年度收支決算資料如附件二之二。 

決議：通過。 

 

案由二、104 年度工作計畫及預算 

說明： 

一、 104 年度重要工作計畫如附件三，重點工作項目為辦理大陸

上海 CAC 農藥展參訪行程、辦理「農藥科學講座」相關議

題之研討會、推動農藥產業相關研討會或論壇及召開二次會

員大會等。 

二、 有關辦理大陸上海 CAC 農藥展參訪行程，經問卷詢問理監

事參加意願，因人數不足已取消辦理。 

三、 104 年度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三資料 

決議：通過。 

 

案由三、擬修訂本會章程第七條增訂永久會員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本案曾於第 6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提案討論並通過，報內政部

備查，但內政部回函指出：依人民團體法第 16 條規定，人

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

權。每一會員為一權；所報修正章程第 7 條未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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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本會經第 6 屆第 5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章程第七條

永久會員增修訂章程如附件四，提請討論。 

決  議：通過本會章程第七條永久會員增修訂案。 

 

 

捌、臨時動議： 

一、 參加協會人員有年齡斷層之虞，建議協會多鼓勵年輕人參與。

(蕭文鳳 理事提議）。 

決  議：通過，後續如有相關作法與意見，可在協會臉書或網站提

出。 

 

二、農藥有效期限為兩年，對業者造成不便，建議向有關單位爭取

農藥有效期限為 3 年或 3 年以上(黃東煌 會員提議）。 

決  議：依現行規定農藥有效期限只需提交延長貯存安定性試驗報

告，足供合理評估者即可申請農藥有效期限延長，並未限

制不得超過 2 年，另請蔡崇禮理事收集各國農藥有效期限

相關資料，以供後續作成議案。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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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理監事會議決議事項摘錄 

第五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日期：103 年 12 月 17 日) 

1. 本會本年度會員大會訂於 104 年 1 月 30 日於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

物毒物試驗所舉行，辦理方式交由秘書處再行研議。 

2. 通過 103 年度收支決算案，並將議案提交會員大會討論。 

3. 修正通過 104 年度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案，並將議案提交會員大會討

論。 

4. 通過本會章程第七條永久會員增修訂案章如附件四，並將議案提交會

員大會討論。 

5. 本會為申請商標向法院申請法人登記案，由秘書處評估法人登記優缺

點，及以自然人登記商標方式之優劣，提下次理監事會議報告。 

 

第六次理監事聯席會議 (日期：104 年 4 月 15 日) 

1. 本會申請商標案，同意由本會秘書處辦理申請「一般商標」申請。 

2. 通過 103 年度會員大會於 104 年 5 月 5 日和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30

周年所慶一併舉行。 

3. 通過由本會提供 103 年度會員大會與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30 周年所

慶當日活動參與人員之午餐餐盒，及提供出席會員大會之會員相關禮

品。 

4. 通過 104 年會員大會理監事改選，不採行通訊選舉，其他事項於下次

理監事會議再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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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103 年度已完成工作項目 

1. 定期召開理、監事聯席會議。 

2. 維護會員會籍資料及會員專屬服務網頁及本會專屬 FB 網頁。 

3. 協辦農藥檢驗人員訓練班 (6 月 21、22、28、29 日舉辦，受訓

人數 17 人) 

4. 於 103 年 3 月 17 日出版中華農藥協會的電子報第 1 期。 

5. 中華農藥協會的官方網站，截至 104 年 4 月 27 日的瀏覽人數為

13,451 人次。 

6. 中華農藥協會的臉書專頁，截至 104 年 4 月 27 日的粉絲人數為

655 人。 

7. 評估本會商標辦理方式之優劣點。 

8. 其他有關本會業務及會員服務事項。 

 

本會會徽(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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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二、103 年度收支決算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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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4 年度工作計畫及預算 

工作計畫 

工作項目 說明 

一、辦理明年 3月的大陸上海 CAC 農藥
展參訪行程。 

上海 CAC 農藥展參訪行程，
暫定 3/8 出發，3/12 回台。

二、定期召開理、監事聯席會議。 配合會務召開理、監事聯席
會議。 

三、會員會籍資料維護及發行電子報。 預定會員大會後發行電子
報。 

四、辦理「農藥科學講座」相關議題之

研討會及推動農藥產業相關研討
會或論壇。 

預定方向：「台灣農藥發展

的機會與挑戰」及「台灣有
機農業現況」。 

五、召開二次會員大會。 103 年度會員大會訂於 104

年 1 月 30 日舉行，104 年度
會員大會訂於 104 年 12 月
下旬舉行，並辦理理監事選

舉。
六、其他有關會務及會員服務事項。 辦理其他會務及會員服務

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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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度收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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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中華農藥協會章程變更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為個人會員、學

生會員、團體會員、名譽會員及

永久會員等五種： 

(一） 個人會員：凡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者，由本會會員二人之介紹，經理

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得為本會

之個人會員。 

1. 凡在國內外大專以上畢業，從

事有關農藥之研究及教學者。 

2. 凡在公私立學術及科技研究

機構，從事農藥有關工作者。 

3. 對農藥有相當興趣，並有意涉

獵者。 

4. 實際從事於農藥之工商業者。

(二）學生會員：凡就學於國內外大

專以上學校，所讀科系與農藥有關之

學生，由該科系二位教師之介紹，經

理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者，得為

本會之學生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與農藥科學及工

作有關之機構，經理事會通過，並繳

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

派代表一人，以行使權利。 

(四）名譽會員：因對農藥學之研究

及推展而國際聞名，並對本會有相當

貢獻者，經理事會提名，推薦大會通

過，得被選為本會之名譽會員。 

(五)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

10,000 元會費者為永久會員；團體會

員一次繳納 30,000 元會費者為永久

會員，團體會員一次繳納 50,000 元，

得推派代表二人，以行使權利。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為個人會員、學

生會員、團體會員、名譽會員及

永久會員等五種： 

(一） 個人會員：凡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者，由本會會員二人之介紹，經理

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得為本會

之個人會員。 

1. 凡在國內外大專以上畢業，

從事有關農藥之研究及教學者。 

2. 凡在公私立學術及科技研究

機構，從事農藥有關工作者。 

3. 對農藥有相當興趣，並有意

涉獵者。 

4. 實際從事於農藥之工商業者。 

(二）學生會員：凡就學於國內外大專

以上學校，所讀科系與農藥有關之學

生，由該科系二位教師之介紹，經理

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者，得為本

會之學生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與農藥科學及工

作有關之機構，經理事會通過，並繳

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

派代表一人，以行使權利。 

(四）名譽會員：因對農藥學之研究

及推展而國際聞名，並對本會有相當

貢獻者，經理事會提名，推薦大會通

過，得被選為本會之名譽會員。 

(五)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

10,000 元會費者為永久會員；團體會

員一次繳納 30,000 元會費者為永久

會員，一次繳納 50,000 元則有兩票

投票權。 

修改永久會員

推派代表。 

 


